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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考試日期及考區： 

一、 考試日期：115 年 2 月 7 日 (六)  

二、 考區設置：臺北、新竹、臺中、臺南、高雄、花蓮及金門 7 考區。 

貳、 報名時間：114 年 10 月 21 日(星期二)至 10 月 30 日(星期四)下午 5 時止。 

請應考人提早完成報名作業，避免集中於考試報名最後截止期限，致造成網路流量壅塞而影響報名權

益。 

參、 報名方式： 

一律採網路報名，請應考人登入考選部全球資訊網（網址: https://wwwc.moex.gov.tw），點

選右側熱門推薦項下「網路報名線上申請與查詢」，即可進入國家考試網路報名資訊系統

入口網站，或以網址 https：//register.moex.gov.tw 或 https://register.moex2.nat.gov.tw 直接

進入報名。 

肆、 報名費： 

一、 繳交期限：114 年 10 月 31 日 (五)，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繳費者，不予受理報名。 

二、 護理師類科採電腦化測驗，報名費為新臺幣 2,500 元。採多元管道繳款方式，應考人可透過

便利商店、郵局、農漁會信用部、銀行、ATM 轉帳、信用卡刷卡、WebATM（全國繳費

網）等方式繳交報名費，繳款憑證並請妥善留存，無須黏貼於報名履歷表背面。未於規定期

限內完成繳費者，不予受理報名。凡經完成報名手續者，所繳報名費用，須符合本部退費規

定之情形，始得申請退費。 

伍、 報名程序： 

一、 上網報名： 

1. 正確選取考試名稱【護理師】及【考區】，考區一經選定不得更改。 

2. 務必填寫【學號】。 

3. 畢業證書所系科組學位學程名稱，填上系名即可，如：【學士後護理系】、【護理系】。 

4. 選填「畢、肄業」欄位時，請一律點選【畢業】，畢業年月請一律點選【115 年 1 月】，並正

確點選【現在就讀之學校名稱】，以利系統資料正確及相關作業。 

5. 通訊地址係供寄發考試及格證書之用，請務必填寫本人可收信且於 115 年 3 月底前不致變更

之地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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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【造字申請書】：應考人之姓名若屬罕見字，而需要另外申請造字者，請填寫並繳交造字申請書。 

二、 下載列印： 

1. 【報名履歷表】：表末，應考人務請簽名(如範例一) 

正面：貼妥【國民身分證正、背面影本及近 1 年 1 吋正面脫帽半身相片 1 張】 

          如係華僑或外國人，請黏貼護照及居留證影本、照片 

2. 【准予附條件應考申請表】：表末，應考人務請簽名(如範例二) 

貼妥【學生證正、背面影本】非本科系學生，為雙主修者，須另出具雙主修相關證明，若學生

證模糊不可辨識者請列印「在學證明」。 

請勾選：本人係以本國學歷報考，並可於考試前一日具備應考資格….，請貴部同意本人

附條件准予應考本次考試： 

 本人繳交學生證正、背面影本（黏貼於報名履歷表背面），證明本人係應

屆畢業生…，經審查合格，始具備應考資格： 

畢業（學位）證書影本 

實習證明書影本（11X 年 XX 月 XX 日實習期滿） 

3. 【報名專用信封】不用列印。 

4. 【造字申請書】：應考人之姓名若屬罕見字，請依系統步驟申請造字，並列印繳交造字

申請書。 

陸、 繳交報名表件： 

上述表件，請再次檢查無誤後，請用迴紋針夾於左上角(切勿用釘書機)，並於 114 年 10 月 31 日(五)

前繳交予各班班代(切勿自行寄出)。若逾期導致自身權益受損，概由應考人自行負責。 

柒、 班代彙整： 

一、 各班班代收齊【應考人報名表件】並檢核無缺後，彙整【應考人報名表件】，並依考區及學

號排序。 

二、 請製作【各考區報名清冊】(如附檔)，若有姓名罕見字之造字申請，請於清冊上註明。 

三、 班代請於 114 年 11 月 3 日 (一) 下午 5 時前將【各考區報名清冊】及【應考人報名表件：

需包含報名履歷表 + 准予附條件應考申請表 + 造字申請書】等繳至就輔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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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理師團體報名作業時程表 

 

  

完成事項 日期 

學生自行上網報名 
114 年 10 月 21 日(二)至 

10 月 30 日(四)下午 5 時止 

學生自行繳交報名費 114 年 10 月 31 日 (五)前 

1. 班代收齊、檢核、彙整報名表件 

2. 依學號及考區排序 

3. 製作【各考區報名清冊】 

4. 以上併送就輔組彙辦 

114 年 11 月 3 日 (一)  

下午 5 時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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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注意！ 

學校名稱【臺北】 

請不要寫成【台北】 

  

 

務必簽名！ 

若為四技延修生，請寫

「護理系」 

 範例一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學士後護理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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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二 第一頁 

 

務必簽名！ 

V 
V 

V 114   XX  XX 

務必打勾並寫上實習日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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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二 第二頁 

 

 

 

若學生證模糊不可辨識者請列

印「在學證明」附上即可。 


